关于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综测方案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完善综合测评制度，发挥测评方案的激励导向作用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现对《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奖学金综合素质测评方案》进行部分内容修订调整。修订内容如下：
一、综合测评工作方案文件名修改为《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奖学金综合素质测评方案》，不再以学年命名，本方案一经发布即生效，如无修订更新版本发布，一直适用；如有修订更新版本发布，原版本自动作废。
二、第五条“学生的综合测评成绩计算方案为：综合测评成绩＝年度学业平均绩点＋（德育加分－扣分 ）×10%”，修订为“学生的综合测评成绩计算方案为：综合测评成绩＝年度学业平均绩点＋德育加分×10%”。
[bookmark: _Hlk155864600]三、第七条“一般情况下，所有参评奖学金的学生，应具有不少于指定时间段内（通常为1年）20小时的社会公益活动”，增加“评选学年内参加无偿献血，可一次性认定15个志愿时，每学年最多认定1次”。
四、第十四条“在本科生奖助评审工作小组的指导下，各班成立奖学金班级评审小组。小组由班长、团支书、学习委员、学生代表组成，一般为4到6人”，修订为“在本科生奖助评审工作小组的指导下，各班成立奖学金班级评审小组。小组由班长、团支书、学习委员、学生代表组成，一般为5或7人”。
五、为鼓励学生筑牢政治信仰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第十八条1.1部分“入党申请人、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、预备党员、正式党员”加分从0.1提升至0.2；说明（1.1）“本科期间只可加分1次”，修订为“本科期间每个发展阶段只能加分1次，每学年最多加0.2分”。
六、为表彰优秀典型、充分发挥先进带动作用，对第十八条“2.1 先进个人”部分进行如下修订：
校级优秀党员，加分从0.8调整为1.0；
院级优秀党员、团干及团支书，加分从0.6调整为0.8；
院级优秀团员，加分从0.4调整为0.6；
院级优秀学生骨干，加分从0.3调整为0.6；
校级勤工助学先进个人，加分从0.8调整为0.6；
七、对第十八条“2.2 先进集体成员”说明（2.2）第3点的部分表述，进一步规范如下：“学生会正副主席”修订为“学生会主席团成员”，“团委正副部长、学生会正副部长”修订为“团委部门负责人、学生会部门负责人”；“某副主席”修订为“某部门负责人”。
八、对第十八条“（二）智育1.1.1在日常学习中有突出表现”部分，“通过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加0.1分”，修订为“大学英语四级550分及以上，加0.1分；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，加0.15分；大学英语六级考试603.5分以上，加0.2分。本科期间只能分别加1次分”。
九、为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，对第十八条“（二）智育1.2.1 参加学术科研课题或项目研究并成功结题”部分，修订如下：“校级（优秀1.0，良好0.8，合格0.6）”，修订为“校级（优秀1.3，良好1.0，合格0.8）”。
十、为鼓励学生参加广东省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项目，对第十八条“（二）智育 1.2.2广东省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（“攀登计划”专项资金）立项”部分，修订如下：“重点项目加分1.5，一般项目加分1.0”，修订为“重点项目加分2.0，一般项目加分1.6”。
十一、对第十八条“（二）智育1.3 学科竞赛”部分，修订如下：说明（1.3）增加说明“以团体形式参加的学科竞赛，可按主要成员（以100%计分）和一般成员（以70%计分）划分，其中主要成员一般不超过总人数的20%。由团队成员、指导老师共同协商确认，并出具全体团队成员、指导老师签名确认的贡献情况。如未能提供贡献排名，则统一按照一般成员进行计分”。
十二、为进一步明确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加分，参考我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方案中对于学术论文加分的相关规定，对第十八条“（二）智育1.4.1在各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”的论文计分方法进行修订，以论文分区和作者排序作为主要考察因素。
十三、为进一步明确文化类比赛与学科竞赛的区别，对“（四）美育4.1.1 参加文化比赛类活动获奖”部分，原有“竞赛”表述一致修正为“比赛”，文献阅读大赛、知识竞赛等属于文化类竞赛。
十四、对“（五）劳育”的结构进行调整：原“5.1 集体观念”和“5.2 担当意识”部分单列为“（六）在学生组织中履职服务”；原“5.3.1 志愿服务与劳动素养”调整为“5.1 志愿服务与劳动素养”；原“5.3.2 社会责任”调整为“5.2 社会责任”。
十五、为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，培养服务意识和实践能力，对“（五）劳育 5.1 志愿服务与劳动素养”部分，修订如下：
“当学年公益时累计大于40小时，加分0.20”，调整为“当学年公益时累计大于50小时，加分0.20”；
“当学年公益时累计大于30小时，加分0.15”，调整为“当学年公益时累计大于40小时，加分0.15”。
16、 为鼓励学生认真履职、勇担责任，发挥学生骨干服务集体的作用，对“（六）在学生组织中履职服务6.1在党支部、团支部和班级中履职服务”部分，修订如下：中山大学学生代表大会常任代表，加分从0.1调整为0.4。
17、 [bookmark: _GoBack]对全文部分表述进行修订：“综合测评”修订为“综合素质测评”；“干部”修订为“骨干”。

